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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110年第1次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及貨
櫃集散站業聯合座談會暨109年度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典禮

議程表

日期：110年 11月 17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本關6樓禮堂

議程
起訖
時間

使用
時間

主持人∕報告人

壹、主席致詞 14:00~14:05 5分鐘 陳副關務長仁敦

貳、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

一、頒發獎座及獎狀

二、拍攝團體照

14:05~14:35 30分鐘 陳副關務長仁敦

參、業務宣導

一、無紙化通關作業、Vermicelli

之稅則歸列、關注化學物質應

依規定確實申報、HS2022稅則

修正

14:35~14:45 10分鐘
業務一組

李專員奎昇

二、強化貨棧及貨櫃集散站門禁管

理，提高出入人員辨識
14:45~14:50 5分鐘

稽查組

黃股長訓誌

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保護智慧

財產權、線上委任作業、通行

證制度、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修正要點及裁處停業或廢照認

定原則

14:50~15:05 15分鐘
業務二組

汪課長俐玲

四、政風室宣導 15:05~15:10 5分鐘 政風室盧主任松良

五、性別主流化、認識開放文件格

式
15:10~15:15 5分鐘

秘書室

陳課員禾婕

中場休息 15:15~15:20 5分鐘

肆、討論提案

一、建議修正關稅法第18條第3項、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及第9條

部分條文用詞

二、通關作業狀況之建議

三、海關批示加封電子封條之出口

15:20~16:00 40分鐘 業務一組

業務一組、業務二組

稽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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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櫃

伍、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16:00~16:10 10分鐘 陳副關務長仁敦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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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優良專責報關人員頒獎（略）

參、業務宣導                       

一、業務一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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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稽查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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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二組宣導：

（一）、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宣導短片

（二）、報關業者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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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風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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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書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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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提案

臺中關110年度第1次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及貨櫃集散站業
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

單位
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主辦

單位
業務一組

提案

編號
1

案由
建請修正關稅法第 18條第 3項、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8條及第 9條部分條文

用詞。

說明 詳建議

建議
建請修關稅法第18條第3項

現行條文 修改後條文

進口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

依第一項規定先行徵稅驗放。但海

關得依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准其繳

納相當金額之保證金，先行驗放，

並限期由納稅義務人補辦手續，屆

期未補辦者，沒入其保證金：

一、納稅義務人未即時檢具減、免

關稅有關證明文件而能補正。

二、納稅義務人未及申請簽發輸入

許可文件，而有即時報關提貨

之需要。但以進口貨物屬准許

進口類貨物者為限。

進口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

依第一項規定先行徵稅驗放。但海

關得依納稅義務人之申請，准其繳

納相當金額之保證金，先行驗放，

並限期由納稅義務人補辦手續，屆

期未補辦者，以保證金抵繳稅款：

一、納稅義務人未即時檢具減、免

關稅有關證明文件而能補正。

二、納稅義務人未及申請簽發輸入

許可文件，而有即時報關提貨

之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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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海關認為有繳納保證

金，先行驗放之必要。

依法得減免關稅之進口貨物，

未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繳納

保證金而繳稅者，得於貨物進

口放行前或放行後四個月內，

檢具減、免關稅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補正及退還其應退之關

稅。

三、其他經海關認為有繳納保證

金，先行驗放之必要。

依法得減免關稅之進口貨物，

未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請繳納

保證金而繳稅者，得於貨物進

口放行前或放行後四個月內，

檢具減、免關稅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補正及退還其應退之關

稅。

理由補充

既然進口貨物已是屬准許進口類貨物  ，  已經不需要申  請  簽發輸入許可文  

件，不准許進口類貨物  ，  方需要申請簽發輸入許可文件  

建請修關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

現行條文 修改後條文

二、進口貨物屬准許進口類，納稅

義務人未及申請簽發輸入許可

文件，而有即時報關提貨之需

要者，指相當於海關核定進口

貨物完稅價格之數額。

二、納稅義務人未及申請簽發輸入

許可文件，而有即時報關提貨

之需要者，指相當於海關核定

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之數額。

建請修關稅法施行細則第9條

現行條文 修改後條文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限期由

納稅義務人補辦手續之案件，因屆

期未補辦經沒入其保證金者，納稅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限期由

納稅義務人補辦手續之案件，因屆

期未補辦經以保證金抵繳稅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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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得免再補辦該項手續結案。
納稅義務人得免再補辦該項手續結

案。

海關
意見

一、 依關稅法第18條第3項之立法目的、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6

次會議討論，多數委員意見認為關稅法之「沒入其保證金」係擔保性

質或行政契約不履行之違約金，不具裁罰性質，並非行政罰法上之沒

入，法務部96年 4月 12日法律字第0960700301號函亦可參照，爰關

稅法第18條第3項「沒入其保證金」，於實務之適用已有所依循。

二、各貨品主管機關基於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管制需要，對貨物之進出

    口，訂有各種規範，倘貨品主管機關要求事先取得許可或同意文件始

    得輸出入者，海關配合執行貨品主管機關進出口貨物管理下，經貨品

    主管機關許可或同意之貨物，海關始為放行。爰各貨品主管機關對於

    進口貨物訂定之規範要求，非進口人繳納保證金所得取代，關稅法第

    18條第3項第2款規定似有再予研議之必要，本關將於法規合理化會

    議中提案研議。

結論 如海關意見

是否
列管

列管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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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關110年度第1次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及貨櫃集散站業
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

單位
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主辦

單位

業務一組
業務二組

提案

編號
2

案由 通關作業狀況之建議

說明

海關現行作業方式，進口貨物未能符合其他簽審機關之規定，進口人自動

申請全數放棄或部分拆出放棄，海關常因後續報單作業之延遲，如送查

價、會其他簽審機關意見、擺在抽屜忘了等等因素，遲未將報單移轉緝案

處理單位，做後續處理，貨物一直擺放在櫃場進口倉，持續產生整櫃船公

司延滯費或併櫃 CFS 之櫃場倉租。其實送查價、會其他簽審機關意見等相

關作業，與放棄貨物移至海關私貨倉庫之作業，是可以同步進行，以減少

櫃場倉租之累增。

進口貨物因違反相關規定，經海關以扣押方式處理，海關常因後續相關處

分之作業，讓貨物一直擺放在櫃場進口倉，而持續產生整櫃船公司延滯費

或併櫃 CFS之櫃場倉租。

建議

進口人主動申請放棄或海關扣押之進口貨物，建請海關 7日內移至海關私

貨倉庫，後續報單流程亦請加速處理，以減輕櫃場進口倉庫，倉租之產

生。

海關
意見

一、存放本關私貨倉庫之貨物，係查緝單位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緝獲之扣

押貨物或沒入貨物，經開立「貨物扣押收據及搜索筆錄」後連同私貨

一併移交。聲明放棄之貨物非上述貨物，不得移至私貨倉庫。

二、未符合簽審機關規定之貨物屬不得進口貨物，其處理流程如下：

（一）先行標售：經海關責令退運，進口人逾期未辦理退運或聲明放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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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海關就貨品可變賣者先行辦理公開標售，進口人如仍有貨品

需求，亦請參與本關標售。

（二）自行銷毀或由海關代位銷毀：已標售數次未能售出或未具變賣可能

之貨物，海關即通知進口人申請自行銷毀。屆期未辦理將由海關逕

予代位銷毀，惟契約廠商達到一定銷毀數量，始能安排日期辦理監

銷作業，致使處理期程延長。

（三）標售及銷毀期間衍生之費用均須進口人自行負擔，未依限退運或聲

明放棄之貨物，因滯放櫃場仍會持續產生倉租、貨櫃延滯費等，直

至得標人提領日或至出倉銷毀日止。

三、為免徒增進口成本，籲請廠商進口前查詢相關規定，如不慎涉輸入規

定致不得進口，請優先選擇辦理退運或向海關申請自行銷毀，以縮短

貨物處理時間，減輕倉租費用負擔，並加速活化櫃場倉容。

結論 如海關意見

是否
列管

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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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關110年度第1次報關業、運輸業、倉儲業及貨櫃集散站業
聯合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

單位
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

單位
稽查組

提案

編號
3

案由 海關批示加封電子封條之出口轉運櫃

說明
海關批示加封電子封條之出口轉運櫃，若是陸拖他關區改以海上走廊方

式，須加封電子封條追蹤貨櫃

建議 改以海上走廊方式轉運出口，不須加封電子封條

海關
意見

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 30條第 1項：「……對於承運之出

（轉）口貨櫃（物），應依出口貨物放行通知（轉運准單）記載事項，以

海關核准之方式載運，負責將貨物安全送交承載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其代

理人點收並裝運出口。海關如有指定路線或時限者，運輸業者應予遵照。

 」及第 5項：「第一項貨櫃（物），運輸業者申請加封電子封條替代押運

者，應配合辦理電子封條配櫃、加封及讀取核對等相關作業。」 

現行作業方式，船公司常有以申請書申請出口轉運櫃陸拖後改走海運之情

形，惟為便於海關監視作業、貨櫃動向追蹤及進出站時間管制等貨物移動

安全目的，無論陸拖或海運等作業方式，均應依前揭規定加封電子封條辦

理。爰現行一律加封電子封條之作業方式，為達成前揭海關監管目的有其

必要，應予維持。

結論 如海關意見

是否
列管

免予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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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4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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